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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电话：400-8888-108

传真：（010）65182261

客服电话：400-888-8108

公司网址：www.csc108.com

41）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第20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第20层(266061)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0532）85022326

传真：（0532）85022605

客服电话：95548

公司网址：www.citicssd.com

4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腾艳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739

客服电话：95558

公司网址：www.cs.ecitic.com

43）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程月艳、范春艳

电话：（0371）69099882

传真：（0371）65585899

客服电话：95377

公司网址：www.ccnew.com

44）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5号

法定代表人：吴涛

联系人：刘宇

电话：（010）59366070

传真：(010)59366281

客服电话：400-620-0620

公司网址：www.sczq.com.cn

45）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101号

办公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101号

法定代表人：贾绍君

联系人：王钧

电话：（021）36533017

传真：（021）36533017

客服电话：400-881-1177

公司网址：www.xzsec.com

46）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7层、8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西华强高新发展大楼7、8层

法定代表人：黄扬录

联系人：罗艺琳

电话：0755-� 82570586

传真：0755-82960582

客服电话：4001-022-011

公司网址：www.zszq.com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人：郑奕莉

电话：（021）58872935

传真：（021）68870311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233号汇亚大厦1604-1608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谢瀚文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王灵

四 基金的名称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 基金的类型

股票型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六 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表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本基金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在0.2%以内,

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2%以内。

七 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以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为主要投资对象。 此外，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新

股(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发)、债券、权证、股指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还可以投资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未来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5%， 因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限制的情

形除外。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

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但在因特殊情况（如流动性不足）导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

管理人将运用其他合理的投资方法构建本基金的实际投资组合，追求尽可能贴近目标指数的表现。

特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1）法律法规的限制；（2）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严重不足；（3）标的指数的

成份股票长期停牌；（4）其它合理原因导致本基金管理人对标的指数的跟踪构成严重制约等。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对冲系统性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

风险等，主要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通过多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本基金

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股票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成本和跟踪误差，达到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一）、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的决策依据。

（二）、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决定有关指数重大调整的应

对决策、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经理决定日常指数跟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构建、调整

决策以及每日申购、赎回清单的编制决策。

（三）、投资程序

研究、决策、组合构建、交易、评估、组合维护的有机配合共同构成了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 严格的投资管理程

序可以保证投资理念的正确执行，避免重大风险的发生。

1、研究：依托公司整体研究平台，数量分析师整合外部信息以及券商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开展指数跟踪、

成份股公司行为等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工作，撰写研究报告，作为基金投资决

策的重要依据。

2、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数量分析师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

策相关事项。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每日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3、组合构建：根据标的指数，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以完全复制指数成份股权重方法构建组合。在追求跟踪误差

和偏离度最小化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方法，以降低买入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4、交易执行：集中交易室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5、投资绩效评估：数量分析师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报告。 绩效评估能够确认组合

是否实现了投资预期、组合误差的来源及投资策略成功与否，基金经理可以据此检讨投资策略，进而调整投资组合。

6、组合监控与调整：基金经理将跟踪标的指数变动，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

流量情况以及组合投资绩效评估的结果，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并在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中公告。

（四）、投资组合管理

为达到紧密跟踪标的指数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将以全部或接近全部的基金资产，按照标的指数的权重比例分散

投资于各成份股。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的股票投资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5%。本基金将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

内达到这一投资比例。 此后，如因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导致基金不符合这一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将在10个交易日

内进行调整。

正常情况下本基金将采用完全复制法，严格按目标指数的个股权重构建投资组合。 但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基金经

理将配合使用优化方法作为完全复制法的补充，以更好达到复制指数的目标。

1、投资组合的建立

基金管理人构建投资组合的过程主要分为3步：确定目标组合、确定建仓策略和逐步调整。

（1）确定目标组合：基金管理人根据完全复制成份股权重的方法确定目标组合。

（2）确定建仓策略：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成份股基本面趋势和流动性的分析，确定合理的建仓策略。

（3）逐步调整：通过完全复制法最终确定目标组合之后，基金管理人在规定时间内采用适当的手段调整实际组合

直至达到跟踪指数要求。

2、每日投资组合管理

（1）成份股公司行为信息的跟踪与分析：跟踪标的指数成份股公司行为（如：股本变化、分红、停牌、复牌等）信

息，以及成份股公司其他重大信息，分析这些信息对指数的影响，进而进行组合调整分析，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2）标的指数的跟踪与分析：跟踪标的指数编制方法的变化，确定指数变化是否与预期一致，分析是否存在差异

及差异产生的原因，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3）每日申购赎回情况的跟踪与分析：跟踪本基金申购和赎回信息，分析其对组合的影响。

（4）组合持有证券、现金头寸及流动性分析：基金经理分析实际组合与目标组合的差异及其原因，并进行成份股

调整的流动性分析。

（5）组合调整：①利用数量化分析模型，找出将实际组合调整到目标组合的最优方案，确定组合交易计划。②如发

生成份股变动、成份股公司合并及其他重大事项，应提请投资决策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基金的操作策略。 ③调整组

合，达到目标组合的持仓结构。

（6）以T-1日指数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为基础，考虑T日将会发生的上市公司变动等情况，设计T日申购、赎回清

单并公告。

3、定期投资组合管理策略

（1）每季度进行基金收益评估

基金管理人每季度定期对基金相对标的指数的超额收益率进行一次评估，基金收益评价日核定的基金累计报酬

率超过标的指数同期累计报酬率达到1%以上，方可对超额收益部分进行分配；

本基金将根据基金收益评估的结果和支付要求，及时检查组合中现金的比例，进行现金支付的准备。

（2）每月进行基金费用支付

每月末，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中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等的支付要求，及时检查组合中现金的比例，进行支

付现金的准备。

（3）成份股更新

当成份股发生更新时，本基金将根据标的指数的编制规则及调整公告，并依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在指数成

份股调整生效前，分析并确定组合调整策略，尽量减少变更成份股带来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

（4）定期投资组合监控

每周末，数量分析师对本基金的运作情况进行量化评估，提交评估报告；

每季末，基金经理团队将根据评估报告，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季报，季报将对以下问题进行

分析和说明：

对该季的投资操作、基金组合状况以及跟踪误差进行基本陈述，并重点对出现较大跟踪偏离的情况予以说明；

现金控制情况；

成份股更新期的策略；

成份股未来变化预测等。

投资决策委员会将根据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季报，对下一阶段的投资操作提出建议和指导。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日均跟踪偏离度（剔除成份股分红因素）的绝对值不超过0.2%，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2%。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

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九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标的指数。 本基金标的指数变更的，相应更换基金名称和业绩比较基准，并在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后及时公告。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为沪深300指数。

沪深300指数是指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和发布的沪深300的价格指数。 如果指数发布机构变更或者停止上述

标的指数编制及发布，或者上述标的指数由其它指数代替，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

原则，进行适当的程序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并同时更换本基金的基金名称与业绩比较基准。 其中，若标的指数变

更涉及本基金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的实质性变更，则基金管理人应就变更标的指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在

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且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若标的指数变更对基金投资无实质性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编制机构变更、指数更名等)，则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在取得基金托管人同意

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应至少提前30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中的指数型基金，股票最低仓位为95%，并采用完全复制的被动式投资策略：一方面，相对

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而言，其风险和收益较高，属于股票型基金中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另一

方面，相对于采用抽样复制的指数型基金而言，其风险和收益特征将更能与标的指数保持基本一致。

十一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5年9月30日。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20,516,800,008.82 97.85

其中：股票

20,516,800,008.82 97.85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32,038,503.86 2.06

7

其他资产

18,244,908.10 0.09

8

合计

20,967,083,420.78 100.00

注：上述股票投资包括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46,449,059.50 0.22

B

采掘业

786,935,232.59 3.77

C

制造业

6,888,222,012.16 32.99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718,818,902.37 3.44

E

建筑业

890,646,045.92 4.27

F

批发和零售业

424,895,071.89 2.04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88,104,645.16 3.78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1,155,058,167.99 5.53

J

金融业

7,133,446,212.58 34.17

K

房地产业

857,137,845.37 4.11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00,866,167.42 0.96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76,332,435.38 0.84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25,752,657.88 0.12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26,242,958.13 1.56

S

综合

97,896,465.98 0.47

合计

20,516,803,880.32 98.28

注：上述股票价值不包括可退替代估增。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3.1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1 601318

中国平安

26,953,138 804,820,700.68 3.86

2 600036

招商银行

41,003,190 728,626,686.30 3.49

3 600016

民生银行

73,323,436 619,583,034.20 2.97

4 600000

浦发银行

27,811,485 462,504,995.55 2.22

5 601166

兴业银行

28,461,930 414,405,700.80 1.99

6 000002

万 科

Ａ 24,175,885 307,759,016.05 1.47

7 601766

中国中车

22,847,288 296,329,325.36 1.42

8 601328

交通银行

48,621,887 295,621,072.96 1.42

9 600519

贵州茅台

1,457,789 277,431,824.59 1.33

10 600030 XD

中信证

19,570,401 265,766,045.58 1.27

注：上述股票价值不包括可退替代估增。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

9、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6,998,160.30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034,594.46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21,413.34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90,740.00

8

其他

-

9

合计

18,244,908.10

10、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期末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

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基金

的业绩报告截止日为2015年9月30日。

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成立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5.03% 1.19% -6.26% 1.20% 1.23% -0.01%

2013

年

-5.80% 1.39% -7.65% 1.40% 1.85% -0.01%

2014

年

53.39% 1.20% 51.66% 1.21% 1.73% -0.01%

2015

年上半年

26.78% 2.23% 26.58% 2.26% 0.20% -0.03%

过去三个月

-27.43% 3.31% -28.39% 3.34% 0.96% -0.03%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1、图示日期为2012年5月4日至2015年9月30日。

2、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3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

基金合同第十三部分（二）投资范围中规定的比例，即投资于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5％。

十三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运作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9）基金的注册登记费；

（10）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11）指数使用费；

（1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50%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5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

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的指数使用费即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收取标准为基金资产净值的0.03%，许可使用基点费的收取下限为

每季人民币伍（5）万元（即不足5万元部分按照5万元收取）。 在通常情况下，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

产净值的0.03%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 =� E×0.0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季度末，按季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指数使用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季前10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的其他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4、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

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

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二）基金销售费用

本基金认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六、基金的募集” 中“（八）投

资人对基金份额的认购”中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十、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中的

“（六）申购、赎回的对价、费用”中的相关规定。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

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 “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对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基金基金经理、投资决

策委员会成员作了更新。

2、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更新内容作了相应的更新。

3、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一级代办券商的相关信息；

4、 “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对投资限制、基金投资组合报告作了更新。

5、 “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对基金投资业绩作了更新。

6、 “十五、基金财产的估值”部分，对精确到小数点位数作了更新。

7、 “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前次招募说明书（更新）公布日至本次更新内容截止日的历次信息披

露作了更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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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６２－８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

１２２

）泛华普益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

２１６

号喜年广场

Ａ

座

１５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联系人：邓鹏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４５４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５８８－５８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８０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ｙｆｕｎｄ．ｃｎ

（

１２３

）海银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惠

联系人：刘艳妮

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８２７

传真：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

１２４

）好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

２６

号楼

２

楼

４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１３６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１２５

）和讯信息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于杨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７７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７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１２６

）恒天明泽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马鹏程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０７４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１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７

）汇付金融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

１９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 冯修敏

联系人：陈云卉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８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公司网站：

ｆｕｎｄ．ｂｕ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ｍ

（

１２８

）积木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

１

号楼

１６０３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温特莱中心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董浩

联系人：于婷婷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４０９０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９

）济安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

４

号楼

４０

层

４６０１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 财富中心

Ａ

座

４６

层 济安财富

法定代表人：杨健

联系人：李海燕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０９５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３３０６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５－６６６３

（济安财富官网）

４００－０７１－６７６６

（腾讯财经）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ｉａｎ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

１３０

）金观诚

注册地址：杭州拱墅区登云路

４３

号金诚集团（锦昌大厦）

１

幢

１０

楼

１００１

室

办公地址：杭州拱墅区登云路

５５

号金诚集团（锦昌大厦）

法定代表人：徐黎云

联系人：来舒岚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６６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３１

）久富财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２８１９

号

１

幢

１０９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４０３

号上海信息大厦

１２１５

室

法定代表人： 赵惠蓉

联系人： 徐金华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８５８２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６８２２９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ｆｃｔａ．ｃｏｍ

（

１３２

）利得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０

号楼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沈继伟

联系人：徐鹏

电话：

８６－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

８６－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７６２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１３３

）联泰资产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２７７

号

３

层

３１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５１８

号

８

座

３

楼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凌秋艳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８２２０６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７５２７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４６－６７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６６ｚｉｃｈａｎ．ｃｏｍ

（

１３４

）陆金所资管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３５

）诺亚正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

３２

号

Ｃ

栋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张裕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６８０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３６

）钱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丹棱

ＳＯＨＯ

大厦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丹棱

ＳＯＨＯ

大厦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高静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４１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６９６７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ｗｗｗ．ｎｉｕｊｉ．ｎｅｔ

（

１３７

）深圳新兰德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２８

号富卓大厦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杨懿

联系人：张燕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６３０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３６３０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

１３８

）晟视天下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７３５

号

０３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６

号万通中心

Ｄ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蒋煜

联系人：徐长征、周超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９４３

、

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９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８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８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ｖｉｅｗ．ｃｏｍ

（

１３９

）数米基金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龙时代广场

Ｂ

座

６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韩爱彬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１３７４９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７０１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１４０

）天天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７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１４１

）同花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７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吴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４２

）万银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Ａ

座

３２０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Ａ

座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王斐

联系人：付少帅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４９７３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１－６６５５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４３

）鑫鼎盛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法定代表人：陈洪生

联系人：梁云波

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５７

传真：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０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１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ｄｓ．ｃｏｍ．ｃｎ

基金销售网站：

ｗｗｗ．ｄｋｈ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４４

）新浪仓石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８

号理想国际大厦

９０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８

号理想国际大厦

９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张琪

联系人：付文红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邮箱：

ｆｕｎｄ＠ｓｔａｆｆ．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

１４５

）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４６

）宜投基金销售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

２４０５

法定代表人：华建强

联系人：刘娜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１９６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８６０３１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５５－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４７

）宜信普泽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 沈伟桦

联系人： 王巨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４８

）盈米财富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１２

楼

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１４９

）增财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史丽丽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５０

）展恒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１５－１

号邮电新闻大厦

２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王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５１

）中国国际期货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孟夏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０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６２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１５２

）中期资产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２

层

法定代表人：姜新

联系人：侯英建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６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５３

）中信建投期货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０７

号上站大楼平街

１１－Ｂ

，名义层

１１－Ａ

，

８－Ｂ４

，

９－Ｂ

、

Ｃ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０７

号皇冠大厦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彭文德

联系人：刘芸

电话：

０２３－８６７６９６３７

传真：

０２３－８６７６９６２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７－７８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５４

）中信期货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１３

层

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室、

１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１３

层

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室、

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洪诚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５３９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１７４２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

１５５

）众禄基金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８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０

号广州银行大厦

４０－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２４９

联系人：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联系人：廖海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熊姝英

联系人：许建辉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纯债基金，管理人主要通过分析影响债券市场的各类要素，对债券组合的平均久期、期限结构、类属品种进行有效配置，力争为投资人

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资产支持

证券、债券逆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新股增发。同时本基金不参与可转换债券投资。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其投资比例遵循届时有效法律法规

或相关规定。

本基金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范围为：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固定收益品种的配置策略

（

１

）平均久期配置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长、货币信贷、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外贸差额、财政收支、价格指数和汇率等）和宏观经

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和汇率政策等）进行分析，预测未来的利率趋势，判断债券市场对上述变量和政策的反应，并据此对

债券组合的平均久期进行调整，提高债券组合的总投资收益。

（

２

）期限结构配置

本基金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期限结构进行分析，运用统计和数量分析技术，预测收益率期限结构的变化方式，选择确定期限结构配置策略，配置各

期限固定收益品种的比例，以达到预期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

３

）类属配置

本基金对不同类型固定收益品种的信用风险、税赋水平、市场流动性、市场风险等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同期限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交易所和

银行间市场投资品种的利差和变化趋势，制定债券类属配置策略，以获取不同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２

、利率品种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国债、央行票据等利率品种的投资，是在对国内、国外经济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基础上，运用数量方法对利率期限结构变化趋势和债券

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深入分析利率品种的收益和风险，并据此调整债券组合的平均久期。在确定组合平均久期后，本基金对债券的期

限结构进行分析，运用统计和数量分析技术，选择合适的期限结构的配置策略，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组合的流动性，决定投资品种。

３

、信用品种的投资策略与信用风险管理

本基金对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和短期融资券等信用品种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自上而下投资策略指本基金在平均久

期配置策略与期限结构配置策略基础上，运用数量化分析方法对信用产品的信用风险溢价、流动性风险溢价、税收溢价等因素进行分析，对利差走势

及其收益和风险进行判断。自下而上投资策略指本基金运用行业研究方法和公司财务分析方法对债券发行人信用风险进行分析和度量，选择风险与

收益相匹配的更优品种进行配置。具体而言：

（

１

）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及各行业的发展状况，确定各行业的优先配置顺序；

（

２

）研究债券发行人的产业发展趋势、行业政策、公司背景、盈利状况、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特殊事件风险等基本面信息，分析企业的长期运作风险；

（

３

）运用财务评价体系对债券发行人的资产流动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度量发行人财务风险；

（

４

）利用历史数据、市场价格以及资产质量等信息，估算债券发行人的违约率及违约损失率；

（

５

）综合发行人各方面分析结果，确定信用利差的合理水平，利用市场的相对失衡，选择溢价偏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本基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信用风险管理：

１

）进行独立的发行主体信用分析，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分析方法和积累分析经验数据；

２

）严格遵守

信用类债券的备选库制度，根据不同的信用风险等级，按照不同的投资管理流程和权限管理制度，对入库债券进行定期信用跟踪分析；

３

）采取分散化

投资策略和集中度限制，严格控制组合整体的违约风险水平。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指数（全价）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

，

３１６

，

５８４

，

０３９．９０ ８５．４６

其中：债券

５

，

３１６

，

５８４

，

０３９．９０ ８５．４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０４

，

７８７

，

２３９．３０ １２．９４

７

其他资产

９９

，

９４９

，

１１２．２２ １．６１

８

合计

６

，

２２１

，

３２０

，

３９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１９

，

８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

，

５４０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６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

，

５４０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６７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４４４

，

１８９

，

０３９．９０ ３１．０８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９４４

，

２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２

６

中期票据

１６８

，

０５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２

７

可转债

－ －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５

，

３１６

，

５８４

，

０３９．９０ １１４．４３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５０２０７ １５

国开

０７ 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６

，

１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７

２ １５０２１３ １５

国开

１３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４

３ １５０２０８ １５

国开

０８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９

，

８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６

４ １５０２１１ １５

国开

１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７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

５ １５００２０ １５

附息国债

２０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

８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１５

包钢集

ＳＣＰ００１

（代码：

０１１５９９０２７

）为易方达纯债基金的前十大重仓债券之一。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环保部通报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情况，其中：内蒙古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１１４３９２５５－９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４

号烧结脱硫设施运行不正常，二氧化硫超标

排放；电厂脱硝改造尚未完成，氮氧化物超标排放；

３

号高炉尚未进行改造，无法达到新的排放标准要求；

１

、

２

、

３

号高炉上料系统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

当地环保部门向该企业下达处罚决定，对烧结机超标排放问题实施按日计罚。

１５

包钢集

ＳＣＰ００１

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到期，期限较短，预计违约风险非常有限。

除包钢集团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７

，

９２７．０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４

，

８７９

，

６１７．９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５

，

０２１

，

５６７．１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９９

，

９４９

，

１１２．２２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１

、易方达纯债债券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３０％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６％ ３．１６％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７５％ ０．１１％ －３．７５％ ０．０８％ ４．５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９３％ ０．１５％ ６．５４％ ０．１１％ ０．３９％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３５％ ０．１３％ １．２０％ ０．１０％ ４．１５％ ０．０３％

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７．２４％ ０．１２％ ３．９２％ ０．０９％ １３．３２％ ０．０３％

２

、易方达纯债债券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００％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６％ ２．８６％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３６％ ０．１１％ －３．７５％ ０．０８％ ４．１１％ 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６５％ ０．１５％ ６．５４％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２０％ ０．１３％ １．２０％ ０．１０％ ４．００％ ０．０３％

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９８％ ０．１２％ ３．９２％ ０．０９％ １２．０６％ ０．０３％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９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划

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行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销售服务费使用范围不包括基金募集期间的上述费用。

（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以及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

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

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销售服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

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相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

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以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

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２

）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３

）申购份额的计算：

若投资人选择

Ａ

类基金份额，则申购份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注：对于

５００

万（含）以上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固定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若投资人选择

Ｃ

类基金份额，则申购份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时间（天）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０－２９ ０．７５％

３０－３６４ ０．１％

３６５－７２９ ０．０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时间（天）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０－２９ ０．７５％

３０

及以上

０％

（

２

）赎回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

于持有期不少于

３０

日的

Ａ

类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在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

产，对于持有期限少于

３０

日的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３

）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用

３

、转换费率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

有人承担，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中赎回费按照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

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

交易、手机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或

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信息。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更新了部分内容。

５

、在“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８

、在“十六、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９

、在“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１０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6日


